附件2

资格复审材料提交须知
各位考生：

根据《连云港市连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编制内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公告》规定，现进入资格复审环节。请按照要求于2026年6月22日下午5:30前到达连云区人民政府A区203会议室进行资格复审。逾期视为放弃。

资格复审需提供的材料(请仔细阅知)

（1）本人身份证；

（2）各层次的学历和学位证书；

（3）国（境）外留学人员需提供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

（4）国内毕业生需提供学信网打印的带二维码的学历证明；

（5）报考岗位需要的其他资格证书；

（6）招聘对象为2026年毕业生的岗位：
①毕业后从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应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原件）或未参加社会保险证明；②曾经有工作单位但在报名前已经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应提供2026年6月1日前最后一个工作单位的离职证明或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应提供最近半年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③“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西部计划”、“乡村振兴计划”（含原“苏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的志愿者及以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的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考生承诺书。
以上（1）-（6）项，需提供原件与复印件，原件核查后当场退还给考生。
资格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格，并在应聘同一岗位的笔试合格人员中，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被取消面试资格者如对资格复审有异议，可在收到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向负责资格复审的部门陈述申辩。通过资格复审人员名单将在连云区人民政府网上公布。

